
84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40/82.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顺其关千建立中东尤核武器区的 1974 年

12 月 9 日第 3263 (XXIX) 号、 1975 年 12 月 11 日第

3474(XXX) 号、 1976 年 12 月 10 日第 31/71 号、 1977

年12 月 12 日第 32/82 号、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33/64

号、 1979年 12 月 11 日第 34/77 号、 1980 年 12 月 12 日

第 35/147 号、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87 号、 1982

年 12 月 9 日第 37/75 号、 1983年 12 月 15 日第38/64

号和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54 号决议，

又回顺关千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符合大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尸＠第 60 至 63 段，特别是

第 63(d) 段的规定，

强调上述各项决议的基本条款，其中呼吁所有直

接有关各方考虑采取为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

案所需的实际、迫切步骤，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之前和建立期间，庄严宣布它们将在相互基础上，不

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

置，同时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并且同意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制度之下，并宣告各方支持建立这种无核武器区井将

此种宣告交存安全理事会予以适当的审议，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能的

4诵可剥夺的权利，

进一步强调需要就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问

题采取适当措施，

铭记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认

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势将大大促进国际和平、与安

全，

希重以该协商一致意见作为基础，以便使建立中

东无核武器区的工作取得实质进展，

漫惆联合国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发挥的根

本作用，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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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促清一切直接有关方面根据大会各有关决议认

真考虑采取为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要

的实际、紧急步骤，并请各有关国家加入（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恩）作为促进此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2. 呼吁该地区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在建立

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慈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3. 清各该国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按

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有关段文的规定，

声明支持建立此一无核武器区，并将声明交存安全理

事会，

4. 进一步请各该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不

要发展、生产、试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

允许在其境内或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或核爆

炸装置，

5. 清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协助建立中东

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采取任何违背本决议的文字和

精神的行动；

6. 感谢秘书长编制了载有有关各方对建立中东

无核武器区的意见的报告，

7. 注意到上述报告；

8. 请尚未如此做的各方将其意见通知秘书长I

9. 欢迎已将意见通知秘书长的各方提出任何进

一步的意见，

10.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决宣将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项目

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 113 次全休会议

40/83.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瞩其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 1974 年 12 月


